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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八年執政外交表現的回顧與展望 

高英茂（外交部前政務次長） 

 

摘要 

2000 年 5 月 20 日，民進黨政府取代了國民黨政權，開啟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

依民主程序產生的政黨輪替。 

在民進黨執政前，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頗有爭議。不少民進黨前輩

認為從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國家定位從未明確處理。因此，主張

應在「台灣地位未定論」基礎上，推動建構台灣新國家。但是，在總統候選人陳

水扁主導下，1999 年，民進黨黨大會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認為台灣透過一

系列「後蔣時代」的民主改革，落實「主權在民」的實踐，台灣已演變成「一主

權獨立國家」。台灣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將台灣國家主權地位，在國際上「正常化」。 

因此，民進黨外交團隊，從執政開始，就持有明確的外交願景及戰略：在民

主、人權、法治的核心價值上，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台灣主體性，確保國際活動

空間，爭取 2,300 萬台灣人民在國際上的權益及尊嚴，進而善盡國際義務，並對區

域繁榮及和平做出正面貢獻。對彼岸的中國，也提出務實理性的三大原則：善意

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為順應全球化國際潮流及結構性變化，民進黨的外交策

略及作為，除了強調「傳統外交」之外，也創新發展「非傳統外交」(「民主人權

外交」、「人道援助外交」、「公共外交」)以補強「傳統外交」之不足。 

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前 5 年，我們的外交團隊，大體上強調「務實穩健」的外

交策略。但是，在中國推動「反國家分裂法」，升高「三光政策」之後，陳總統在

絕望挫折之餘，開始轉向「積極攻勢」，不僅公開挑戰北京的霸道威脅，也公開挑

戰國際社會的懦弱偽善，大聲要求國際社會正視台灣 2,300 萬人民的基本人權及福

祉。 

2008 年，民進黨大選失敗，台灣經驗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馬政府取得

政權之後，台灣的外交政策馬上開始大轉彎。馬政府的「外交休兵」表面上停止

了對邦交國的攻防戰，但其背後深藏著嚴重的主權危機及外交危機。台灣的「國

家定位」已從「九二共識」走上「一中框架」、「一國二區」的不歸路，造成嚴重

國家主權及國際地位的流失。2016 年，民進黨如能重回執政，必須立即採取有效

策略，為致命的主權流失止血，並重新挑起發展兩岸「和平共榮」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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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近一百年的歷史，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及獨裁專制。2000 年 5 月 20 日，民

主進步黨在陳水扁總統當選人及呂秀蓮副總統當選人領導下，進入了總統府。開

啟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大門。民進黨以和平民主的程序，從國民黨接

下政權，開始主導中央行政大權的重任八年。這是歷史性難得的機會，更是台灣

民主的契機。 

 這次的政黨輪替，並非簡單一夜之間發生的政治奇蹟。這次政權轉移的背後，

具有近半世紀台灣眾多民主運動鬥士與民進黨前輩的血淚奮鬥過程。在近五十年

的國民黨高壓獨裁、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下，民進黨及反對運動前輩，不僅勇敢

以生命安全及政治毅力去挑戰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更在此長期民主運動中，檢驗

自身對普世民主人權核心價值的信仰及建構台灣成為獨立自主民主國家的願景。 

 在 1980 年代後期，蘇聯的崩潰及世界「第三波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宣告

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時期的結束，衝擊了全球國際政治、安全、經濟等結構

性的大變動，台灣也融入了世界民主化運動的浪潮。可是，中國在鄧小平「改革

開放」主導下的崛起，對台灣而言，卻投下了一個極大的變數及挑戰。中國的共

產專制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全面打壓台灣在國

際上的主權地位及活動空間，造成對台灣的基本生存、安全及繁榮極大的壓力。 

 以美日歐為主的民主國家，在後冷戰時期，雖繼續同情並支持台灣獨立自主

實質存在的「現狀」，但崛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及其對台灣的野心，同時也變成了

國際政治互動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在此多元複雜的國際大環境下，民進黨的先進們，很顯然，早就選擇站在民

主人權核心價值這一邊，要以和平、理性的「民主改革路線」推進反對運動，而

不是用暴力、激進模式的「革命運動」。內政上，1986 年民進黨前輩正式組黨，公

開挑戰國民黨的戒嚴體制(黨禁及報禁)，以群眾運動及政黨競爭，要求憲政改革。

在對外關係上，民進黨前輩們堅持打破國民黨「漢賊不兩立」、「中華民國是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的虛構迷思，主張建構台灣成為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爭取台灣

應有的國際地位及活動空間，保障台灣人民在國際上應有的人權、尊嚴及權益。 

 2000 年 5 月 20 日，民進黨在陳水扁新總統帶領下進駐總統府、國安會及外交

部。民進黨新政府的外交團隊，已從多年民主運動中建立了明確的國家核心價值

及民主治理的願景。在此國內外大格局的基礎上，民進黨的外交團隊開始挑起捍

衛台灣國家主權及維護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的外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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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將對民進黨執政八年(2000-2008)的外交，特別是其策略思維及政策作為，

做深入的回顧、探討及展望。分析內容重點將包括：(1)、國家核心價值及外交願

景；(2)、「國家定位」與外交策略思維；(3)、政策重點及具體作為；(4)、檢討與改

革；(5)、結語：展望未來。 

 

貳、國家核心價值及外交願景 

 民進黨及其前輩多年來在台灣所推動的反對運動，表面看來，好像是針對國

民黨「警察國家」暴力統治與白色恐怖的不滿與反抗。其實，其背後蘊藏有更深

遠的歷史、社會及文化因素。 

 精神上，他們對這塊土地及人民有強烈的感情與認同。在長期殖民威權歧視

下，他們對台灣有崇高的期待與驕傲。理念上，在世界第二波及第三波民主人權

運動的教育啟蒙薰陶下，他們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此信仰不僅是

世界主流國家的理想，更成為全球普世的價值。建構台灣成為能真正保障人民的

自由與福祉、安全與尊嚴，是他們堅定的理想與信仰 (彭明敏，2009；陳隆志，

1993)。 

 外交上，他們堅持建構台灣成為獨立自主的「正常」主權國家。台灣必須動

員所有的資源，設定有效策略，捍衛國家主權，確保台灣的國際生存及活動空間，

為國家與人民在國際上爭取應有的權益及尊嚴，進而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

扮演積極的角色，做出正面的貢獻。這是台灣外交的最崇高目標及最重要任務。

民進黨外交團隊認為，這是後冷戰時期，台灣跨世紀國際主義的戰略新思維，也

就是民進黨必須平衡兼顧建國理想與國際現實的「新中間路線」。 

 

參、「國家定位」與外交策略思維 

到底「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或「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從國際

政治及台灣外交角度看，有多層的問題與爭議。法律上，台灣是「法理」(de jure)

國家，還只是「實質」(de fecto)國家？台灣的「國家定位」應是「自我」的定位，

還是「他國」或國際社會的定位？「中華民國」及「台灣」是否是同一個國家「主

體」？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複雜問題，為台灣的國際地位製造了諸多爭議及困擾。 

 基本上，在 1971 年 10 月蔣介石政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以前，國民黨政府對「台

灣」的自我定位，堅持「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意涵包括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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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的中國大陸)。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包括美日及歐洲大國，

都還接受這個「虛構」定位，而不僅跟國民黨政府建立正式邦交關係，更拒絕與

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時，中華民國的自我定位還算存有一點外交詞令上的可信度。

但是，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 2758 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

會五個常任理事會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

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

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民主進步黨，2013)。 

聯合國通過此決議案後，大多數國家開始與台灣斷交， 同時與中國建交，接

受北京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或「認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或「一省」。在此新狀況下，國民黨政府的傳統自我定位，在法理上，再也很難站

得住腳，再也無法與世界主要國家維持正式官方關係，只能勉強退而維持「實質」

的非正式半官方關係 (陳儀深、薛化元、李明峻、胡慶山，2004)。 

 此複雜歷史遺留下來的「國家定位」問題，在 2000 年政黨輪替時，民進黨也

必須概括承受，接受挑戰。基本上，當時有兩派不同的策略思維：「激進」與「務

實」。激進派認為，自從 1945 年國民黨「外來政權」接管台灣後，國際社會從來

沒有明確處理過台灣的歸屬問題及國家地位。他們主張：(1)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

本接受無條件投降，只宣布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對台灣之歸屬全未著墨；(2) 中國

國民政府在 1945 年接管台灣，只是基於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軍事命令，並非按照

國際條約的正式決定；(3) 1951 年舊金山和約簽署時，只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

權，但而未明定其歸屬問題；(4) 1952 年「中日和約」亦未「明確」(explicit)規定

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 (陳隆志，1993；蔡同榮，2010)。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的歸屬問題，既然從未經過終戰和平條約及國際

法程序明確處理，激進思維派認為既然「台灣地位未定」，當應早日透過公民投票

體現「人民自決」，並制定新憲法，明確完成台灣「國家定位」的法理程序。這也

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本論述及邏輯。在此策略思維的主導下，1991 年民

進黨通過所謂「台獨」黨綱，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依照台

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並依據國際法

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民主進步黨，2013)。 

務實派思維認為，在二蔣威權統治時期，台灣只不過是國民黨黨政軍一體「外

來政權」的殖民地。國民黨虛構的國家定位完全是一種自我合理化的政治迷思。

但是，在 1990s 年代，李登輝總統開始推動多面性民主憲政改革。特別是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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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總統直接民選，以及其他一系列七次的修憲革新。這些重

要憲政革新，改變了台灣過去虛構的主權本質、政府體制及基本政治生態，充分

展現了「主權在民」的民主體制及實踐，重新確立了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國家主

權的定位 (李登輝，2013)。因此，1999 年 5 月 9 日，民進黨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領導下，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 

第一、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                      

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第二、 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

「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第三、 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

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民主進步黨，2013)。 

對「國家定位」理念之爭議，基本上，民進黨在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

基礎上，達成共識，確定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建構新國家的新主權，而是在於如何

將台灣不正常的主權「現狀」努力「正常化」。此理念思維，在 2007 年黨大會通

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2007.9.30)，做了更進一步詳細的解釋及論述。(民進黨

2013)。在以後民進黨執政八年中，黨的「新中間路線」策略，力求平衡理想與現

實的要求，一面勇於面對現實，承接歷史遺留下來複雜難解的「現狀」，但也必須

同時堅持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及外交願景而向前邁進 (張俊雄、邱義仁、游盈隆(編)，

2000；陳水扁，2001；國家安全會議，2006；Kau, M.Y., 2000)。 

一、外交策略的思維導向 

2000 年 5 月民進黨開始執政時，基本上，台灣的國際大環境延續了 1990 年代

的三大特色：1. 在全球化大趨勢下，孕育多元、多極結構的持續發展；2. 中國政

經軍國力持續壯大，對台灣主權地位持續圍堵打壓；3. 世界主要民主大國(美、日、

歐盟)雖重視台灣的和平穩定，但也必須對崛起中國採取競合策略 (國家安全會議，

2006；Kau,  M.Y., 2000)。 

民進黨的外交策略，當然必須面對此外交大環境，發揮務實彈性、因應調整的

功能。2000 年，民進黨開始執政之前，雖對敏感的「國家定位」問題，發揮「新

中間路線」精神，凝集共識，定調要在「國家地位已定論」基礎上，推動國家主

權的「正常化」。但在進入執政之後，對推動外交政策具體的策略、目標、任務、

及順位等議題，仍有不同的思維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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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言之，一派主張重打「積極突圍」的策略。民進黨既然已依照民主程序，

合法授權執政，當應拿出勇氣與毅力，早日動員政府資源，積極尋求民進黨外交

願景的實現。對內，推動「正名」、制憲的革新運動，強化台灣的自主性及自我認

同，主張台灣獨立自主的國際人格。對外，大力挑戰中國圍堵打壓的霸道野心，

大聲抨擊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人權的冷漠及偽善。此派人士主張要以積極的行動，

喚醒國際社會的道德勇氣，嚇阻中國不公不義的霸道作風，快速推動台灣國際地

位的「正常化」 (許世楷、盧千惠，2011；蔡同榮，2010)。 

 另一派人士認為在執政之初，尚未充分進入情況做好準備之前，必須格外小

心謹慎，採取「務實穩健」的步閥。面對中國崛起的強悍壓力及詭異多變的國際

「競合」互動政治遊戲，過分急進的策略，一定會招來中國強烈的反擊及國際社

會的反彈。因此，民進黨執政之初必須格外務實穩健，在既有「現狀」的基礎上，

先求穩定再求發展。基本上，宜對中國先釋放善意，呼籲協商和解，對國際友邦

須先建立互信及共識 (張俊雄、邱義仁、游盈隆，2000)。 

在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我們可看出此二主要策略思維的互動、競爭及調整。

但是，基本上，民進黨最高領導人陳總統主導了台灣外交八年的策略導向及轉折。

陳總統對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的判斷、認知，以及他本人的意志力及政治運作風

格，扮演了對台灣外交動態的決定性功能 (Bush III, R., 2012)。 

二、從「務實穩健」到「積極突圍」 

從外交戰略及政策導向看，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外交作為大至可分為兩個時期：

(1) 前五年(2000-2005)，以「務實穩健」為主軸；(2) 而後三年(2005-2008)，以「積

極突圍」為主調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陳水扁，2004；2009 a；2009 b)。 

在民進黨執政的頭五年，外交戰略雖不忘捍衛主權，維護邦交，強化實質外

交，爭取國際參與等重要任務，但對中國的策略特別凸顯力求兩岸和解、協商、

和平的溫和態度。此戰略思維在陳水扁總統 2000.5.20就職演說，表達的最為清晰。

他公開提出兩岸交往的三大指導原則：「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他強

調，「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源、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

一定有足夠的智慧與創意，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

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民主進步黨，2013)。 

他甚至出人意料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公開提出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政治保

證：「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

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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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統會的問題。」4 年後，2004 年，在他第二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陳總統重

申：「公元 2000 年 520 就職演說所揭櫫的原則和承諾，過去四年沒有改變，未

來四年也不會改變。」(民主進步黨，2013)。 

他更進一步宣示：「在此基礎之上，阿扁將進一步邀集朝野政黨及社會各界

共同參與，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凝聚朝野的智慧與全民的共識，擬定

「兩岸和平發展綱領」，共同策進兩岸和平穩定、永續發展的新關係。」 

    對兩岸最敏感的「台獨」立場，陳總統甚至提出務實的妥協構想，表示民進

黨並不堅持僵硬的「終極獨立」主張。民進黨願意以「開放方式」，讓 2,300 萬台

灣人民自由決定。他公開宣示：「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

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

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同意，我們都不排除1。」 

    除了在二次最具指標性就職演說釋放尋求兩岸和解善意外，陳水扁總統在他

主政的前 5 年，還不斷利用各種適當機會，繼續釋出和解合作的善意，提供正面

誘因，勸導中國良性的回應。 

1. 2000 年 9 月：設立兩岸跨黨派小組，研究並推薦跨黨派和解政策。 

2. 2001 年 1 月：呼籲借鏡歐盟(EU)和平整合的理念及實踐，推動兩岸未來的

「統合」。 

3. 2002 年 2 月：開始推動「小三通」為「大三通」累積經驗。 

4. 2004 年 2 月：呼籲建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和平解決一切爭端。 

5. 2004 年 11 月：建議可以在「九二香港會談基礎」上，進行兩岸會談。 

6. 2005 年 1 月開放中國觀光客，啟動澳門包機通航協商(劉世忠，2010)。 

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及國際活動空間的爭取，在這一段期間，陳總統亦採取了比

較務實低調的策略。為避免因激進要求或宣示引起與中國正面衝突，並刺激國際

社會的敏感神經，對功能性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如 WTO、APEC、WHO、ICAO、 

ADB 等參加的名稱及身分，台灣亦願儘量保持彈性，必要時可考慮以功能性「實

體」(“entity”)身分參加。只要能達到「有意義」的實質有效參與目的，如「經濟體」、

「補魚體」、「衛生體」等彈性身分亦可考慮。陳總統要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的

訴求重點在「有意義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而不是全為名份主權之爭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4-2006》。 

                                                      
1
 所引用陳總統的宣示及文告，均收集在(民主進步黨，2013)。《對中政策相關文件彙編》，不另一

一引註。 

 



 
 

9 

對最敏感加入聯合國的議題，政府也自我約束，只請友邦為我伸張正義，要

求正視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問題，而未主動以「台灣名義」提出申請「參加」，

公開挑戰國際社會。對台灣最重要的盟友美國，在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

之後，台灣低調對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提供人道及非軍事的實質支援。美國也

給予台灣極為正面友好的回應，包括對台灣民主的肯定及安全的支持 (劉世忠，

2010)。 

在 2002-2003 年間，陳水扁總統雖提出「一邊一國」論(2002.8.3)並推動完成

公投法的立法程序(2003.11.27)，引起國際社會及中國的高度關注，質疑民進黨是

否改變務實穩健的策略，而選擇「走自己的路」。陳總統是否要推翻就職以來所宣

示及承諾的務實緩進路線 (林濁水 2009)。 

其實這兩次陳總統的激進言行，有其特別的時空背景。如上述，自從民進黨

執政後，陳水扁總統雖一而再再而三展現和解善意，北京卻只冷表「聽其言、觀

其行」，而一直沒有任何真正善意的正面回應。尤為甚者，北京故意選在 2002.7.21

陳總統就任民進黨主席的重要日子，以鉅額金錢賄誘諾魯與台灣的斷交，顯然要

故意藉機羞辱陳總統。因此，陳總統也不甘示弱，在無預警情況下拋出「一邊一

國論」(2002.8.3)加以應對；同時也藉機警告北京，他的善意和解協商的大門不可

能永久大開。 

公投法在立法院的通過(2003.11.27)，雖有廣泛政策性意義，但公投法第 17 條

所謂「防禦性公投」條款的納入，總統得於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時發動「防禦

性公投」，對北京而言，當然會甚感不悅。但值得指出，2003 年公投法在國民黨多

數國會主導下，附有極高的過關門檻，而被稱為「烏龍公投法」。因此，北京也該

知道要以公投反制中國的政治打壓，其實其象徵性意義遠比實質意義大 (林文程 

(編) 2006)。 

2005 年春天，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推動及公佈(2005.3.14)，加上其配套

措施的「三戰運動」(心理戰、法律戰、文宣戰)及「三光政策」(將邦交國挖光、

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的強力推動，才是陳總統從「務實穩健」

轉向「積極突圍」策略的最關鍵性轉捩點。「反分裂法」第八條明定：「“台獨”分

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

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

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童振源 2011)。換

言之，中國政府正式授權人民解放軍，必要時可使用武力攻打台灣(Hughes, C.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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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總統終於絕望而下定決心，判斷北京再也不給他的務實穩健政策機會，不

接受「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三原則的兩岸政策。在絕望與挫折之餘，

陳總統認為別無選擇，為台灣長程的生存與安全，必須轉向激進與突圍的策略。

從 2006 年開始，陳總統開始推出制定新憲，建構「第二共和」(2006.1)，廢止國

統會及國統綱領(2006.2)，展開「正名運動」(2006.6)。2007 年 3 月 4 日，陳總統

終於拋出「四要一沒有」的新訴求，公開要求「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

要新憲、台灣要發展、台灣沒有左右的問題，只有統獨問題。」陳總統要以此新

主張取代七年前就職演說中所做「四不一沒有」的宣示與承諾 (民主進步黨，2013；

陳水扁，2009；許志雄、李明峻，2012)。 

    繼著在 2007 年 5 月及 9 月間，當 WHA 及 UN 召開大會時，陳水扁以台灣總

統身分，用台灣的名義正式申請加入 WHO 及 UN，充分展現陳總統要在他總統任

期結束前，以更大聲的號角，公開為台灣 2,300 萬人民的基本人權及尊嚴發聲。他

要以實際行動，呼籲並教育全球正視台灣應有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挑戰中國無

理的霸權威脅，抗議國際社會的無能偽善。陳水扁總統最後的突圍衝刺，在現實

主義國際權力政治壟罩下，雖沒能發揮應有的道義功能，但卻為台灣的外交奮鬥

史寫上了重要的新頁 (童振源，2011；吳釗燮，編，2011；Fell. D., 2012)。 

 

肆、政策重點及具體作為 

民進黨政府的外交團隊，從總統府、國安會到外交部，執政一開始就將外交

的最高目標定位為：捍衛國家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及尊嚴，追求國家最高利益。

具體任務包括鞏固邦交關係，拓展國際活動空間，維持區域和平，確保國家安全，

促進經濟繁榮，保障國民在國際上應有的權利。同時對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及

發展，善盡義務，做出貢獻。 

台灣對國家主權的維護及國際活動空間的拓展，因中國強勢的打壓與圍堵，

面臨極為嚴峻的困境。雙邊正式邦交關係的建立，是彰顯國家主權地位重要的象

徵。台灣與世界上關鍵性大國(特別是美、日、歐盟)的堅強實質關係，是台灣安全

及繁榮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經濟、科技、交通、貿易，金融快速「全球

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下，台灣對多邊功能性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參與，也成為

台灣生存與繁榮的重要條件，台灣非積極爭取參加不可。 

民進黨執政團隊同時也重視，21 世紀「全球化」所帶來其他重要結構性的發

展，新的世界觀及價值觀，對人權、民主、環保等的關注及重視。「全球化」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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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新的社會組織、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 NGOs 的興起。傳統「公部門」( public 

sector) 萬能政府包辦一切的體制開始萎縮，而新興私部門(private sector)的非政府

組織及專業團體開始快速發展。不少傳統的政府功能，今天，已被新起民間組織

取代 (李登輝，2013)。 

因此，民進黨的外交策略不可只侷限於「傳統」的外交思維，必須隨時代潮

流的變動而創新調整，必須順應國際社會的新價值及新結構，因勢利導，設計新

策略、開闢新戰場。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新外交，以「民主人權外交」、「公共外

交」、「人道外交」及「國會外交」最具創新的特色 《外交部外交政策(含施政報告)，

2000-2008》。 

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外交政策重點及其具體作為，概念上，大致可分為「傳統

外交」及「非傳統外交」二大部分。除了加強傳統外交的運作外，也動員了「非

傳統外交」的新力道，以補強傳統外交的不足2。 

一、維護正式邦交關係 

 正式外交承認及邦交關係的維護是彰顯國家主權最具體機制。2000 年民進黨

開始執政時，台灣有 29 邦交國。在八年執政期間，在中國「三光政策」的推動

下，台灣失去了 9 個邦交國，但也贏得了 3 個新邦交國。最後在 2008 年 5 月，

民進黨下台時，還保住了 23 邦交國。 

北京總是動用雄厚的財力，玩弄「金錢外交」的利誘及分化鬥爭統戰手法，

設法搶走我們的邦交國，打壓我國家主權及國際空間。雖然有時在極端困境下，

及政治的互助互信夥伴共識，而不是短視近利的利誘及統戰 (國際合作開發基金

會，2007)。 

我們的理念是回饋國際社會，善盡國際責任。我們的政策重心強調有計畫支

援邦交國的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而邦交國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協助台灣爭取

應有的國際活動空間。 

 

 

 

                                                      
2
 本文所提有關外交部「傳統」及「非傳統」外交政策及具體作為，至為廣泛，年限又長，至難詳

細一詳註各項資料來源。基本上，所提數據及資訊均來自外交部官方文獻。如需詳情，請參見《中

華民國外交年鑑》；《外交部外交政策(包括施政報告)》及《外交部主管年度施政及預算重點說明》，

20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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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交國斷交及建交表 (2000-2008) 

地域 邦交國 建交(年月) 斷交(年月) 

中南 

美洲 

1. Belize 貝里斯    

2.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2007.6 

3.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多米尼克  2004.3 

4.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5.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6. Grenada 格瑞那達  2005.1 

7. Guatemala 瓜地馬拉   

8. Haiti 海地   

9. Honduras 宏都拉斯   

10. Nicaragua 尼加拉瓜   

11. Panama 巴拿馬   

12. Paraguay 巴拉圭   

13. Saint Kitts and Nevis 聖克里斯多福   

14. Saint Lucia 聖露西亞 2007.4  

15. Saint Vincent 聖文森   

非洲 

1.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2. Chad 查德  2006.8 

3. Gambia 甘比亞    

4. Liberia 賴比瑞亞  2003.10 

5. Malawi 馬拉威  2008.1 

6. Sao Tome and 

Principe 
聖多美普林西比   

7. Senegal 塞內加爾  2005.10 

8. Swaziland 史瓦濟蘭   

南太 

1. kiribati 吉里巴斯 2003.11.  

2. Nauru 諾魯 2005.5 2002.7 

3. Marshall Islands 馬紹爾   

4. Palau 帛琉   

5. Solomon Islands 索羅門群島   

6. Tuvalu 吐瓦魯   

歐洲 
1. Holy See 梵蒂岡(教廷)   

2. Macedonia 馬其頓  2001.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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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執政期間，我們每年約投資 100 億新台幣，佔外交部總預算近 40%，

援助邦交國的經濟及技術的發展。2008 年，台灣協助友邦國基礎建設多達 306 項，

台灣派駐邦交國的各種技術團共有 30 團，支援 83 項各種長程技術計畫3。台灣派

到邦交國的「經濟專家團」、「農技團」、「醫療隊」、「科技團」、「海外志工」等均

獲得當地政府的肯定重視，並享有卓越國際盛譽。為強化台灣與邦交國經貿合作

夥伴關係，政府亦認真與邦交國努力洽商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可行性。

我們慶幸在執政期間完成了與中南美五邦交國(巴拿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

都拉斯、尼加拉瓜) FTA 的簽署 (外交部，2004；國際合作開發基金會，2007；

Tubilewicz, C. & Guilloux, A., 2011)。  

重視「元首外交」 

 對邦交關係的鞏固，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展現一特別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對

「元首外交」的重視與提升。國家最高領導人陳總統，為台灣外交的鞏固與拓展，

常不辭勞累，親自出征全球鞏固邦誼。 

 在兩蔣時代，只有蔣介石總統在 1949 年訪問菲律賓一次，蔣經國總統從未出

國訪問。之後李登輝總統在他 12 年任期內(1988-2000)，為推動「務實外交」，鞏

固邦交，曾出國訪問邦交國 2 次。一次在 1994 年 5 月，訪問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及

哥斯達黎加，以及非洲的南非及史瓦濟蘭等四國。另一次在 1997 年 9 月，他出訪

了中南美邦交國巴拿馬、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及巴拉圭等四國 (劉國奮，2000)。 

 陳水扁總統在八年任期中，特別重視捍衛國家主權，強調邦交關係是台灣主

權最重要的象徵及驕傲。因此，國家元首必須恪盡全力，為維護國家主權而努力。

在八年任內，他以元首之尊出訪邦交國十五次，含蓋分佈世界四大洲的所有邦交

國。陳總統也利用各種重要國家慶典或元首就職機會，親自前往慶賀，建立高層

的私誼及個人特殊的政治溝通管道。陳總統創設區域性元首級高峰會，包括「中

華民國與中美洲國家元首高峰會」(2005.9)、「台灣與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會」

(2006.9)、「台非元首高峰會」及「台非進步夥伴論壇」(2007.9)。陳總統精心設計

以多邊交流的機會，加強雙邊互動的力道《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 

此外，陳總統也藉出訪邦交國機會，發揮「過境外交」的功能。除過境東南

亞、中東、歐洲及北非外，他特別設法過境美國 8 次，順訪紐約、休士頓及洛杉

                                                      
3
 台灣支援基礎建設包括財政 49 項、醫衛 38 項、社會 34 項、經濟 31 項、交通 29 項、教育 27

項、漁農 27 項、文化 26 項、科技 21 項、社區 17 項、環保 7 項。技術團計有專家 210 人，行

動醫療隊 165 人，外交替代役男 80 人，海外志工 86 人。參見(外交部，2009)；《中華民國外交

年鑑，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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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等大城，會見美國政要及台灣僑領，建立見面的私誼，強化對美國的實質外交

的功效。2003 年 10 月過邊境紐約時，還接受國際人權聯盟頒發「2003 年國際人

權獎」，對提升台灣的能見度，大有助益。 

在國內期間，陳總統也不忘以國際電話、視訊與各國政要保持聯繫及私誼。

陳總統也善用國內的重要的場合及慶典，邀請各國元首來台做國是訪問或參加慶

典，擴大「雙向」元首外交互動的力道。 

尤有進者，陳總統甚至動員第一夫人及呂副總統進行所謂「夫人外交」及「副

首外交」，以補強「元首外交」的功能。2001 年 11 月間第一夫人代表總統前往歐

洲議會接受「2001 年自由獎」。總統夫人亦曾多次帶團前往美國(2002.9)、德國

(2003.7)、希臘(2004.9)推動文化、藝術、體育等外交活動。第一夫人出訪期間，不

僅獲得高規格的接待歡迎，更善用難得機會宣揚台灣民主人權的成就4。      呂

秀蓮副總統常受命代征出訪，發揮「副首外交」的功能。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

呂副總統出訪邦交國多達 11 次。走遍 20 個邦交國家，大力推動民主人權的「柔

性外交」。在總統授權下，2003 年呂副總統籌設了「民主太平洋聯盟」(Democratic 

Pacific Union, DPU)，建構一個高層多邊為台灣外交發聲的重要國際平台 (呂秀蓮，

2008；Lu, H. L., 2006)。 

總之，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陳總統以特別堅強的毅力及理念，親自主導「元

首外交」，維護並拓展邦誼。在極端不成比例龐大中國「金元外交」及「統戰外交」

的壓力下，我們不對稱的有限資源，確很難抵擋中國的高壓。但最後至少有 23 邦

交國堅持立場及邦誼，不為北京的金錢及統戰所動：証明台灣務實誠懇的夥伴外

交理念及經技合作策略，確也發揮相當正面的外交功能。 

二、強化實質外交 

美國、日本、歐盟(視為準國家)，可說是世界最大的民主、經濟及安全強國，

他們向來對台灣維持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美日歐代表全球民主、人權的主流普

世價值。美日歐是台灣最大的貿易、投資、科技夥伴。同時他們也是對亞太和平

穩定最有影響力的強國，只有他們才能發揮對崛起中國展現抗壓的能力。因此，

強化台灣與這世界三大板塊的實質關係，事關台灣生存與安全的關鍵，是台灣外

交至高的任務與挑戰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Tkacik, J.J. (Ed.)，2004)。 

 

                                                      
4
 有關「元首外交」所討論各項活動詳情，包括「第一夫人外交」，請參見《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20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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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戰略夥伴關係 

對台灣海峽的問題，美國向來堅持「三個公報」及「台灣關係法」的大原則，

不願看到任何一方採取「片面」策略改變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台灣則特別強

調美方「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的承諾，希望台灣能在和平穩定中，改善

台灣的主權地位及國際活動空間。雙方雖有大致的共識，但如何在動態無常的「現

狀」上，彈性調整雙方對「現狀」不同的認知及目標，確是台美戰略夥伴關係的

一大挑戰 (Nathan, A . J., 2000)。 

陳水扁總統執政之初，為了早日跟華府建立互信合作的夥伴關係，對敏感的

兩岸問題，提出了特別務實穩健的「四不一沒有」的宣示。美國布希(Bush) 總統

上台後，也以最友善的語氣，宣示美國會盡「一切可能」(“whatever it takes”)協助

台灣防衛台灣自己的安全(2001.4)。他同時宣布美國願出售台灣 10 年來最大筆的防

衛性武器：包括 4 艘紀德級驅逐艦、8 艘潛水鑑、12 架 P-3 反潛機及愛國 3 型飛彈

等重要軍備。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台灣也積極提供美國在中東戰

爭的人道及後勤的支援。 

不幸，在 2002-2004 期間，陳總統的「一邊一國論」及「防禦性公投」的提出，

被美國解讀有片面改變「現狀」的意圖，引起雙方互信的質疑及激辯。但經雙方

努力溝通之後，陳總統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再次確認不會改變 2000 年「四不一

沒有」政策的初衷，終於平息了一次美方嚴重質疑策略分歧的緊張風波。2007 年，

陳總統卸任前，再次推動激進突圍的「終統」、「正名」運動及「四要一沒有」，促

使 2004 年的互信危機的緊張氣氛又重新浮現檯面 (Bush III, R., 2012)。 

陳總統執政八年期間，台美戰略合作關係，除上述二次緊張爭議外，整體而

言，還算有正面的發展及收穫。雙方有時雖持有不同觀點及認知，但還能各自克

制，以長程戰略夥伴格局為重。陳總統在八年期間，仍過境美國多達 8 次，並進

行「過境外交」。美國白宮仍大方強調「安全、舒適、便利、尊嚴」原則，給予高

規格禮遇 (劉世忠，2010)。 

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中，下列三重要層面的互動，可做檢視台美夥伴關係正面

發展的指標： 

1. 政治面：布希總統在很多重要場合(2001.4 在華府；2005.1 亞洲之行；2007.6

捷克演講等)，一再肯定台灣的民主化及對區域和平繁榮的貢獻。國務卿鮑爾

也稱讚「台灣不是問題，而是一個成功故事」(2002.6)。相對地，對 2005 年

3 月中國以立法程序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美國各界都挺身站出大力抨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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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領袖對台灣的肯定及佳評更是不勝枚舉。國會肯定支持台灣的

聲音遠比行政部門更為大聲有力。2002 年 4 月眾議院 120 位議員發起成立了

「國會台灣連線」。繼著在 2003 年 9 月，參議院也成立了由 24 位參議員組成

的「參議院台灣連線」，讓國會支持台灣的聲音更有組織更有力道。對美國國

會的動員，在美各地台僑社團，尤其是在華府地區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FAPA)，發揮了至大功能，值得肯定。 

2. 安全面：美國「台灣關係法」是對台灣安全及防衛最明確的承諾及保障。美

國國安會及國防部對涉及台海和平議題發言時，一定將「三公報」及「台灣

關係法」同提並論，堅持對北京的「一中」立場及台灣安全作平衡的處理。

2001年 4月 Bush總統所提供的大批軍售，因國民黨在立法院對預算的抵制，

而無法全部購買。但在 2005 年 10 月四艘紀德艦完成裝備交接台灣。2007 年

8 月，美國國防部又宣布售台 60 枚魚叉中型飛彈，12 架 P-3C 反潛機、以及

144 枚標準 Z 型飛彈。F-16 C/D 戰機的出售雖未包括在這一次清單，但國會仍

有大力支持出售的聲音。尤有進者，每年舉辦的蒙特瑞(Monterey)戰略對話

及台美國防工業會議也成為美台戰略協商的常規性平台。在 2005 年 2 月，美

日兩國外交、國防兩部部長舉行的「2+2 安保會議」，更將台海和平穩定鎖定

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這是一個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有指標性的重要新發

展 (張炎憲、陳世宏(編)，2011)。 

3. 國際面：支持台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參與國際組織也是一個台美夥伴關係

的重要指標。以 WHO 的參與為例，2002 年 5 月美衛生部長湯普生公開發聲，

支持台灣成為 WHA 大會的觀察員，並強調要有實質「有意義參與」。2004 年

5 月美國鼓勵日本雙雙公開在 WHA 大會上投票支持。國會也通過法案，要求

行政部門採取具體步驟支援台灣的參與，並規定每年向國會提出進展報告。

2005 年 5 月中國與 WHO 幹事長簽署秘密備忘錄(MOU) ，設定台灣參與 WHO

活動的前提及條件：在「一中原則」下將台灣定位為「中國一省」，同時所有

邀請需事先獲得北京的同意。美衛生部長湯普生立刻在日內瓦提出抗議。後

來，繼任的新衛生部長李維特(Michael Leavitt)，亦從華府提出嚴正的抗議。 

2007 年 5 月，一反過去溫和穩健的做法，陳總統決定以「台灣」名義正

式申請「參加」WHO。美方雖不支持，但李維特衛生部長仍致函 WHO 幹事

長，重申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的立場。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美國國會

在「台灣連線」支持下，每年通過決議案，一再重申支持台灣的「有意義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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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一提，2007 年年初台灣透過友邦諾魯向聯合國提交加入「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拒絕接受，並聲稱，依

據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聯合國視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之

一部分。」美國立刻帶頭為我伸張正義，認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認知是完全錯

誤的解讀。2758 決議只處理了中國代表權在聯合國的問題，並未決定台灣主

權歸屬問題 (劉世忠，2010)。 

  總言之，從上述三項台美互動指標看，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中美戰略夥

伴關係的發展，雖非完美的一帆風順，有起有落，但正面還是比負面大。特別在

雙方有歧見時，兩邊都展現智慧與理性，克制「小我」的不同認知及策略，從高

層次的「大我」戰略制高點，保護兩國重要的戰略夥伴關係，繼續往前推進 (吳釗

燮，2011；Tucker, B.N., 2009；Otopalik, C.M., 2006)。 

台日區域合作夥伴關係 

台灣與日本在東亞區域有極密切的地緣、安全與經濟合作的相依關係。安全

上，台灣重視日美安保盟約是亞太區域安全的基石。經濟上，日本是台灣第二大

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國、第三大投資國。從李登輝總統時代，台日關係就打了

良好的基礎。民進黨執政後，陳總統馬上前後選派二位對台灣又忠貞又精幹的日

本通羅福全及許世楷出使日本。在這二位代表的努力下，日台關係一直在穩定中

發展，從未發生危機 (張炎憲、陳世宏(編)，2012；張炎憲、陳美蓉，2012)。 

日本的國際安全策略，在日美安保條約的主導運作下，基本上，與美國保持

密切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對重要議題的策略及行動，日本原則上追隨並支持美

國，但作風盡量採取低調。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可清楚看到日本緊跟美國，在

歐盟遊說，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2004-2006)，在日內互隨美國支持台

灣「有意義參與」WHO，並公開在 WHA 大會上與美國共同投票支持台灣(世界上

唯一公開，投票支持台灣的兩大國 2004.5)，對中國「反國家分裂法」提出強烈抗

議(2005.3) 

對亞太區域安全議題，最正面的發展出現在 2005 年 2 月間「美日 2+2 安保會

議」上，兩國首次公開宣示將和平解決台海問題鎖定為日美安保的共同戰略目標。

為強化安全議題的溝通合作，日本放寬台日高層官員的互訪，並選派退職少將級

軍官為駐台武官。對釣魚台的爭議，台日雙方共同定調，為東海的和平安定，採

取低調策略，相互節制，避免爭議的情緒上昇。策略上，雙方同意應以擱置主權

爭議，協調漁權問題為優先(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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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台日雙方的政治溝通及合作，在民進黨執政年間，大幅強化多達近 300

人的「日華國會議員懇談會」(「日華懇」)的功能，鼓勵成立更嚴謹的次級黨團，

如民主黨的「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日台懇」2000.5)、自民黨的「日台友好議

員聯盟」(「日台聯」2001.5)，及少壯派議員的「21 世紀委員會」。同時台灣也努

力提升兩國國會議員的互訪交流。 

在經貿、文化、醫衛、環保等各方面，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也有相當可觀的

進展：包括給台灣人民赴日觀光免簽證待遇(2005.9)，台日航班的增加(2006)，「台

日文化觀光交流年」的舉辦(2007)，台日駕照的相互承認(2007.9)，「台日經濟會議」

(2007)及「台日環保會議」(2006)的舉辦，以及「共同研究 SARS 備忘錄」的簽署等

一系列正面發展 (賴怡忠，2012；《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2000-2008》)。 

促進台歐民主價值聯盟 

「歐洲聯盟」是由 28 個民主國家共同組成的歐洲整合體，建有歐盟本身的行

政、立法及司法部門，其實已成為“準國家”型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整合

體，其綜合 5 億人口及 17 兆美元 GDP 都超過了美國。歐盟已成為對台投資的最大

國。歐盟的影響力不僅快速升高，更有意在國際上扮演更積極角色，主導國際趨

勢發展方向 (Tubilewicz, C., 2007)。 

因此，強化台歐實質外交的互動合作，特別是促進台歐對民主人權核心價值

的重視與共識，必須定為台灣外交高順位任務。歐盟現有 28 會員國中有包括區域

大國如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等。因其整合程序還在進行中，對歐盟實質外

交關係的推動，還需兼顧對重要會員國的協調與動員。但歐盟「共同外交及安全

政策」(CFSP) 已完成高度整合。因此，將我努力焦點置放於歐盟有其重要性。 

從行政互動架構角度看，民進黨執政期間，一項重要的進展，是台歐雙邊代

表處的建構。2001 年 5 月台灣將原「駐比利時代表處」擴大強化並改名為「駐歐

盟兼比利時代表處」，彰顯我對歐盟工作順位的提升及重視。二年後，(2003.3.10)

歐盟亦正面回應，正式在台灣設立「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在 2008 年 1 月，歐

盟又決定在台灣設立「台灣歐盟研究中心」，繼在日本及韓國之後，台灣成為全世

界第 27 個歐盟研究中心。此外，雙方又建立高層「台歐盟諮詢會議」機制，輪流

每年在台北與布魯塞爾(Brussels)召開高層官員會議，對重要議題進行協商溝通。 

在歐洲議會裡，我們也擴大籌組「歐洲議會友台小組」(“EP-Taiwan  Friendship 

Group”) (2002.6)。2007 年，該小組成員增加到 115 位。在極友好熱心二位前後小

組主席，德國籍人民黨團議員亞森伯斯基 (Georg Jarzembowski) 及英國籍保守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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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潭諾克 (Charles Tannock) 的領導下，發揮了動員歐洲議會支持台灣的力道。

此外，台灣也在丹麥及義大利等地分別設立學術性及交誼性的「北歐五國台灣議

題會議」(2004.4)及「馬可波羅俱樂部」(2004.11) 輔助國會外交的推展。 

在對政治及安全敏感性較高台灣議題的處理上，歐盟的行政部門(執委會及理

事會)的作風頗似日本的內閣，具有以追隨美國路線並低調處理為原則。但歐洲議

會確有強勢高調的風格，與美國國會議作風較為接近。在 2000-2008 年的八年間，

歐洲議會曾 10 度通過決議案發聲支持台灣的安全及國際參與。 

在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2005.3)之後，歐洲議會迅速因應，二度通過決

議案(2005.4.14 及 7.7)呼籲國際社會保護台灣的民主、人權及安全，反對中國對台

飛彈武力威脅，要求歐盟不可改變對中國的武器禁售及禁運。對台灣特別關心的

國際活動空間問題，歐盟也特別支持，主張台灣有權利也有義務「有意義參與」

國際社會功能性活動，並對世界做出貢獻。歐洲議會曾多次以正式決議案致函 WHO

幹事長，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WHO (2004.5.5，2006.5.8，2006.9.7，2007.5.23)。

對陳總統要求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的高度敏感提案，歐洲議會還有百位議員簽

名發表共同支援聲明 (2007.9)。「歐洲自由民主聯盟」黨團 (EALD)華生(Graham 

Watson)主席還主動在歐洲議會殿堂，舉辦「台灣解嚴」20 周年慶祝大會(07.7.10)。

由此可見，歐洲議會對保障基本人權及安全的普世價值有高度的認同及使命感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 

向來重視「國會外交」的陳總統，在他任內亦親自出馬，與歐洲議會議員舉

辦視訊會議三次，說明溝通我政府重大政策，並以對話方式爭取支持(2005.3.1，

2006.5.19，2007.9.13)。「元首外交」亦帶動陳總統在 2005 年 4 月親自率團赴教廷

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追思彌撒，並面晤多國出席政府首長。這是台灣首位元首

出訪教廷及歐洲，彰顯台灣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 

歐洲是近代文明及文化的重鎮，對藝文的交流特別重視。因此，民進黨執政

期間，亦特別推展對歐的雙向文化交流。其中包括在德國柏林舉辦的「天子之寶」

文物展(2003.7)，及台灣向羅馬條約五十周年致敬的「胡乃元音樂會」(比利時伊莉

莎白小提琴大賽 1985 年首獎得主)(2007.9)。此外，外交部亦贊助知名音樂(國家交

響樂團、愛樂合唱團)、舞蹈(雲門舞集)、藝文(布袋戲)、美食((鼎泰豐)、科技(Acer)

等專業社團赴歐洲各地表演及展覽交流。同時歐盟各國亦在台灣舉辦各種電影節、

文物展、藝文週等活動，推動雙向的文化及科技交流活動 (吳志中，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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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多邊國際組織 

全球化的大趨勢帶動了世界功能性分工及運作的多元化及專業化，迫使每一

個國家的生存與繁榮，無法孤立於國際社會的合作與整合之外。在此基本趨勢發

展下，台灣的有效因應亦不例外。台灣必須努力爭取正式參加，或至少實質參與

多邊國際功能性專門組織。在 2000-2008 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擁有正式會籍的

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從 20 增加到 26，而以「觀察員」或「仲會員」地位參加者，

從 10 增加至 21。在八年中間，新加入 17 政府間國際組織。其中 8 個為正式會員，

7 個為觀察員，2 個為仲會員。 

 

2000-2008 年我新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 

1.以正式會員國參加 

組織英文名稱 英文簡稱 中文名稱 參加時間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諮詢中心 
2004.3 

Extended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

會(CCSBT)延伸委員

會 

2002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國際競爭網路 2001.1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

理事會 

2008成為會員

(2004.10 成為

仲會員) 

Interim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una and Tuna-like Spec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SC 
北太平洋鮪魚國際

科學委員會 
2002.1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WCO 

世 界 關 務 組 織

(WCO)下屬之「關稅

估價技術委員會」 

2002.1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WCO 

世 界 關 務 組 織

(WCO)下屬之「原產

地規則技術委員會」 

2002.1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

員會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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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觀察員地位參與 

組織英文名稱 英文簡稱 中文名稱 參加時間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ion 
AITIC 

國際貿易資訊暨合

作機構 
2007.11 

Conferenci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entroamericanas 
CFAC 中美洲軍事會議 2005.1 

Kimberley Process KP 
國際間鑽石原石進

出口認證標準機制 
2003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Committee  

Steel Committee  

Fisheries Committee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下屬 

「競爭委員會」 

「鋼鐵委員會」 

「漁業委員會」 

 

 

2002 

2005.10 

2006.5 

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 
SICA 中美洲統合體 2000.2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CO 

世界關務組織(WCO)

修正版京都公約管

理委員會 

2006.2 

3.以仲會員地位參加 

組織英文名稱 英文簡稱 中文名稱 參加時間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

訊機構 
2001.3 

General 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 
CGPM 國際度量衡大會 2002.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彙整 

 

在執政 8 年中，我們對國際參與的努力目標，鎖定在三重點政府間國際組織：

WTO、WHO 及 UN。從經貿角度看，台灣可說是一經貿立國的國家，對外經貿實

力不容小覷。在民進黨執政之初，台灣的 GDP(3800 億美元)排名世界第 20，台灣

的貿易 (4300 億美元) 排名世界第 16，台灣的外匯存底(FCR，3000 億美元) 排名

世界第 3 名。台灣的資訊科技至少有 5 大項產品排名世界第一。台灣國家面積及

人口雖不大，但不可小看其雄厚經貿實力，台灣不僅有權利也有義務參加有「經

貿聯合國」之稱的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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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上，2003-2004 年，當 SARS 襲擊全球，包括台灣都遭受到此嚴重急

性傳染病之傷害及死亡，充分驗證「防疫無國界，不可有缺口」的真理。既然健

康權已公認為基本人權的一部分，為了保護全球有效的醫衛安全，各國對 WHO 的

參加與合作，應當不只是各國的權利，也該是所有國家的義務。 

從保障和平及安全觀點看，UN的最高目標在於保護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繁榮。

在「會籍普遍」(Universality)的大原則下，世界上所有人民，包括 2300 萬台灣人民，

均有權利參加，都不可被排除在外。因此，台灣加入聯合國不僅是台灣人民的基

本人權，聯合國更有義務接納台灣。 

完成加入 WTO 

台灣終於在 2002 年 1 月正式加入了 WTO ，成為第 144 個會員國。這是台灣

1971 年被趕出聯合國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成就。繼著，台灣在同年 3 月間在瑞士日

內瓦設立「台澎金馬常駐世界貿易代表團」展開參加 WTO 架構下的所有多邊貿易

談判，爭端處理及世界貿易秩序的規範等各項活動。對提昇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

正面角色及能見度，至為重要。台灣也可善用 WTO 架構，進行與中國的雙邊經貿

諮商，為二岸良性互動建立正常管道的體制基礎 (Rigger, S., 2011)。 

為了培訓支援 WTO 運作的專業人力，外交部與經濟部自 2004 年開始，設立

了「國際經貿事務研究及培訓計畫」，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此外，為了強化

各國 WTO 常駐代表及 WTO 官員對台灣經貿實務的瞭解，台灣每年舉辦「WTO 區

域研習班」，邀請各國代表，包括中國官員，來台參加研習《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2000-2008》。 

意想不到，北京還是不忘尋找機會企圖打壓矮化台灣在 WTO 的合法地位及權

益。台灣入會的正式名稱「台澎金馬個別關稅區」，雖然是基於國際政治現實的妥

協，但是我們的入會步驟完全依照 WTO 的正常程序。台灣當然應依規定享有 WTO

一切平等的會員待遇及權益。 

不料，中國在 2003 年 5 月間向 WTO 幹事長蘇帕猜(Supachai)提出五項對我至

為嚴苛不利的要求，包括取消我常駐代表團在瑞士的外交豁免權，將我「常駐代

表團」名稱改為「常駐代表辦公室」矮化我常駐代表及副代表的地位。這是違反

WTO 常規的無理打壓。 

面對此衡蠻霸道壓力，我國安會及外交部通力合作，一方面提出強烈抗議，

另一方面精心設計幕後運作的外交回應策略。幸好，經過二年複雜艱辛的動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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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2003-2005)，最後總算穩住了北京對我壓力，也保住了我們在 WTO 的基本權

益及地位5。 

爭取參與 WHO 

WHO 系以追求人類最高健康水準為宗旨的國際間最重要醫衛交流平台。推動

參與 WHO 專業活動，取得 WHO 科技資訊及服務，謀求台灣 2,300 萬人民的健康

福祉，當然是政府最責無旁貸的任務。在 2003-2004 年，當禽流感(SARS)侵襲台灣

時，對此理念的感受及壓力特別深刻 (張武修(編)，2012)。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推動參與 WHO 的策略，在陳總統主導下，大致可分為二

個時期：從穩健務實(2000-2006)轉向突圍攻勢 (2007-2008)。在第一階段，我們鎖

定以爭取 WHA「觀察員」為訴求，要求 WHO 幹事長發函或 WHA 通過決議邀請台

灣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參與」WHA 大會活動，以及 WHO 所主辦的所有專

業會議、醫衛研究及資訊交流。 

在 2004 年 SARS 疫情嚴重威脅下，為充分展現我方有效參與之誠意及務實精

神，我們表示對台灣國家名稱願意彈性處理，可使用「台灣」或「ROC」，甚至可

將台灣的國家身分定位為「衛生實體」(仿效已在其他國際組織上彈性應用的先例，

如「經濟實體」、「捕魚實體」等務實概念)，發揮最大務實彈性的精神。對我如此

理性務實的訴求立場及論述，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及歐盟均至

表同情與支持。但是，中國還是堅持「一中原則」不肯做任何正面的回應及善意

的妥協，甚至於無恥在 WHA 大會上公開聲稱「已兼顧好台灣醫療衛生需要」的偽

善。 

為刺破中國的無理霸道，我政府決定在 2004 年 5 月的 WHA 大會上，動員友

邦要求公開開放辯論，並唱名投票表決台灣的「觀察員」案。2004 年 5 月 17 日，

世衛大會開會首日，我案先在總務委員會辯論，是否列入大會議程，有 48 國發言，

其中 16 國支持我案。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激辯後，主席裁決不列入大會議程。同日

下午在 WHA 全會對是否採納總務委員會建議，又興起一場大辯論。有 42 個國家

                                                      
5
 對敏感外交問題，外交部及國安會常設立「機密專案」運作。因應 2003 年北京透過 WTO 幹事長

打壓台灣在 WTO 應有的地位及權益一案件，絕非例外。在國安會及外交部二年半通力合作下，

總算成功擋住了中國的霸道企圖。WTO 是台灣正式參加最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這次反擊北

京打壓的運作確是得來不易的成功範例。但是，很不幸，在馬政府上台後，法務部特偵組卻拿這

專案做粗魯、惡質的政治操作。不管這類「外交機密專案」均受國家機密法的法律保護，卻藉司

法調查之美名，將此案「汙名化」、「妖魔化」，並不斷向媒體爆料，炫耀政治功勞，造成對我外

交運作及國際聲望，極嚴重損傷。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政黨輪替一定是將來台灣政治體制

運作的常態。司法的政治濫權，特別是那些嚴重危害到國家利益及形象的惡質作為，是台灣民主

的恥辱。台灣所有的領導人，不分顏色，都必須嚴肅記取此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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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激辯，經 3 個小時的攻防辯論，又經 1 小時的唱名表決，結果 25 票贊成將我

案列入議程，133 票反對，2 票棄權。投票贊成我案之國家，除 23 國友邦外，還

包括美國與日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首度公開投票支持我案，歐盟雖

未挺身公開投票支持，但在表決後，站出來發言正面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經

過 8 年之努力，我案雖仍未能列入世衛大會議程。但我們拿出最大道德勇氣，要

求國際社會正視台灣 2,300 萬人民的基本人權，暴露中國霸道的偽善，並挑戰國際

社會的不公無能《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4-2005》；(裘兆琳，2012；邱亞文，2008)。 

在嚴重 SARS 疫情發展及國際道義批評壓力下，北京意識到國際社會對「醫衛

無國界，防疫無缺口」理念的高度共識，在 2005 年 5 月 WHA 大會召開之前，中

國與 WHO 秘書處簽署了一秘密「諒解備忘錄」(MOU)，表示願讓台灣參加 WHO

的部分技術性活動，但堅持台灣必須以「中國台灣省」的身分參加；同時對台灣

參加的邀請，必須事先經過中國的批准，並透過北京發送。對中國如此橫蠻的打

壓矮化作為，我政府當然立刻提出嚴正抗議及反對，並動員友邦駁斥，要求 WHO

幹事長公佈 MOU 的一切「秘密」內容及簽訂程序 (高英茂，2011)。 

正好 2005 年 5 月 WHA 大會的重頭戲是討論及通過已努力準備多年的「國際

衛生條例」(IHR)。我們為了展現對此重要議題的合作，同意以比較簡便省時的「2

對 2」交叉辯論(二國代表正方、二國代表反方)，在總務委員會及大會處理台灣「觀

察員」議題。我們表示善意，對台灣議題不再要求開放辯論及唱票表決，以避免

可能長達四、五小時的辯論及投票，而迫使大會改變議程。但我們也透過友邦及

美日歐主要友好民主國家的合作支援，將對台灣有利的所謂「台灣條款」，「普世

適用」(Universal Application)原則推入 IHR 的新規定。換言之，將「醫衛無國界、

防疫無缺口」的基本理念，法制化成為 IHR 的新規定。最後終於運作成功，將「普

世適用」原則納入 IHR 第 3 條第 3 款的文字哩，為台灣將來參加 IHR 各種醫衛機制

的訴求奠定法理的基礎 (裘兆琳，2012；張武修，2012)。 

有鑑於多年來「觀察員」及「有意義參與」訴求的推動，未得中國的善意回

應；對整體兩岸關係所釋出和平合作的善意，亦未獲得中國正面回響，陳總統對

WHO 的策略思維在 2007 年決定調整改變。既然務實穩健策略已證明無效，即應

轉向激進突圍的攻勢。 

陳總統在 2007 年 4 月 9 日發函 WHO 幹事長陳馮富珍正式提出台灣的「會員

案」申請，要求以「台灣」名義「參加」WHO 為「會員」。但 WHO 秘書處將原函

退回，拒絕接受台灣的申請函，聲稱依 1972 年 WHA25.1 號決議，台灣不是一個「國

家」。接著，WHA 在 5 月 14 日召開大會，我們決定再次大動員，透過友邦在 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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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上要求公開辯論並唱名表決。經過 3 小時的激烈辯論，54 國家代表的發言，

最後仍以 148 票對 17 票(2 票棄權)失敗，無法列入議程。但是，雖敗猶榮。我們明

知最後投票我們絕不可能獲勝，但我們必須再次採取道義攻勢，挑戰國際社會對

中國霸道的冷漠及膽怯，喚醒 WHO 對醫衛人權的承諾及勇氣。我們認為國際社會

絕不可長期如此偽善無能，對世界的共同理想與願景，有時必須發揮震撼教育的

怒吼《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8-2009》。 

推動進入聯合國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有 2,300 萬人口及固定領土，有長期有效統治台灣的政

府及實踐國際義務的能力，更是愛好和平及民主，完全符合聯合國規定之會員資

格及條件。1971 年第 26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2758 號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

入聯合國，但該決議並未處理台灣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可是，該決議甚

且不斷被中國及聯合國官員不當引用，成為排斥台灣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

的合理化藉口。長期以來，國際社會選擇漠視，台海兩岸分治分立、互不隸屬的

客觀現狀，嚴重傷害台灣 2,300 萬人民的基本人權及參與國際事務之基本權利。 

UN 體系下設有 17 功能性專門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

組織」(ICAO)、「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銀行(IBRD)」、「國際貨幣基金」(IMF)

等。參加這些專門性國際機構，一般以聯合國會籍為基準。因此，台灣如能進入

UN，我們加入上列所有功能性專門機構的問題，當可同時迎刃而解。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的 UN 策略開始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 2,300

萬人民的「代表權」問題。聯合國絕對不可以執行邪惡的「人權隔離」(human right 

apartite)，剝奪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在頭三年的民進黨政府，外交部將推案的重

心放在「參與案」的訴求。2005 年 3 月，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對台灣外

交空間推動「三光政策」。民進黨外交團隊隨之調整策略，擴大推案重心，呼籲 UN

正視台灣海峽及東亞地區軍事威脅的昇高，提醒 UN 對維護台海及東亞區域和平與

安全的責任，這就是所謂「和平案」的要旨。2005-2006 年間，外交部擴大焦點，

採用「參與案」與「和平案」兩案並推的策略。 

當務實溫和的「參與案」與「和平案」苦推六年，都得不到進展及 UN 正面回

應時，陳總統在 2007 年開始轉向激進攻勢的大動作。陳總統在 7 月 18 日親自致

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直接提出「入會案」的申請，要求以「台灣」名義申請

「加入」UN。鑑於秘書長拒絕以正常程序處理我申請案，台灣友邦為我連署，要

求安理會應依據相關規定，公正處理台灣的「入會案」。2007 年 9 月 21 日，第 62

屆聯合國大會第二次全會召開。中國強烈動員反對我「入會案」，我友邦亦大力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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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反撲。會中經歷 4 小時 15 分激辯，多達 140 國家發言。最後我案雖未能正式列

入議程，但對台灣 2,300 萬人民的主體性及參加聯合國的基本權利的正當性，確在

聯合國殿堂，發揮了一次歷史性光明正大的闡釋及辯論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2007-2008》；裘兆琳，2012)。 

四、創新拓展「非傳統」策略 

從拓展外交策略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對世界產生了二大結構性的變化。

一則新價值新文化的產生，特別是對民主、人權的重視，以及對人道、濟貧、環

保的關懷。二則新社會結構及專業組織的興起，帶動了公民社會及 NGOs 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第三波民主化運動快速發展，崇尚民主法治國

家的數目從三十多國增加到一百多國。人道關懷、消滅窮貧、環境保護等新文化

觀念也變成世界公民運動的新焦點。在全球化動能下，新興的公民社會及功能性

專業團體，開始侵蝕傳統政府的功能領域。這就是所謂「非政府」部門的「非政

府組織」(NGOs)的大規模興起及擴大；也就是「私部門」(private sector) 擴大參與

「公部門」(public sector)良善治理的新趨勢。因此，如何發展外交新策略，因應全

球化新價值及社會結構的變化，動員「非傳統」外交的新能量，補強「傳統外交」

的運作，是民進黨外交團隊執政後的另一挑戰 (高英茂，2013；Rawsley, G. 2012)。 

推動民主人權外交 

民進黨從早期反對運動開始，就特別重視基本人權及民主價值的問題。執政

後，陳總統馬上設立高層「人權諮詢小組」，推動籌設國家級「人權委員會」。同

時主張應早日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將這些國際公約納入國內法體系之內。 

在外交部支持下，依據陳總統「三芝會議」決議，於 2003 年 6 月 17 日，正

式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對內，推動民主人

權之繼續發展與鞏固；對外，與世界各國重要民主人權社團及國際民主人權運動

建立互助合作之夥伴關係。TFD 是亞洲地區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是民進黨政

府特別感到驕傲的創舉。 

TFD 成立後，在 2005-2006 年間，相繼推動建構「亞洲民主化世界論壇」(WFDA)

及「亞洲創制及公投研究計畫」(IRI-Asia)，邀請世界五十多個基金會、智庫及公民

社團成為合作夥伴，共同推動各種研討會及演習營，建立合作交流的網絡及平台。

同時 TFD 亦採取主動，與世界最重要的「世界民主運動」(WMD) 及「民主社群」

(CD)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積極參加全球性民主人權運動 (高英茂，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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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D 的「台灣民主」季刊(中文版) (2004--)及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半年刊(英文版)(2005--)，從學術及實踐角度切入，參與國際社會對民主人權發展理

論及實際實踐的研討及交流。TFD 每年出版「中國人權觀察報告」(2005--)，分析、

鼓勵中國民主及人權的發展。2006 年，TFD 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每年頒獎表

彰對亞洲人權民主運動有卓越貢獻的社團或個人。第一屆民主人權獎，經過國際

級評審委員會推薦，由陳總統於 2007 年 1 月頒給世界聞名的「無疆界記者組織」

(RSF)，嘉獎對全球新聞自由的堅持與貢獻。此外，TFD 亦經常邀請國際重量級政治

領袖，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捷克前總統哈威爾等，來台訪問交流，以強化國際

社會對台灣民主人權的認識及重視，並提昇台灣在世界舞台的能見度 (台灣民主基

金會，2013)；《台灣民主基金會年報，2003-2012》。 

人道援助外交 

二次大戰後，要求發揮人道、合作、和平的精神，拉近「世界南北」已開發

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的經濟及安全差距，成為世界發展的新趨勢。1950 年代，美國

先帶動了對外經濟及人道援助的動能。在 1960 年代，歐洲及日本從戰爭的廢墟站

起來之後，也積極參加了人道援助及經濟發展的行列。 

1961 年，以西方先進國家為主而成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開

始推動「多邊」合作架構，補強各國分別各自安排的「雙邊」援助模式。2000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設定「千禧年發展目

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主張發揮人道精神，消彌世界極度貧

窮及飢餓，改善人類醫衛福祉，保障環境永續發展，承諾對人類及人權的關懷 (外

交部，2009)。 

回顧台灣「經濟奇蹟」的歷程，我們必須感恩於美國及日本在 1950 及 60 年

代的慷慨援助。外交部在 1996 年 7 月推動成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

負責研設並執行台灣外援的業務。續於 2000 年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在此一

脈相承的國際人道關懷及經濟合作理念大趨勢發展下，民進黨執政後的對外援助

政策，除了重視以經濟援助及合作，鞏固邦交國邦誼外，如何回饋國際社會，善

盡國際人道義務，也是政府援外政策的重要理念考量。 

2007-2008 年台灣對 23 邦交國支援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總金額約 4.3 億

美元(130 億新台幣)，佔國民總所得毛額之 0.12%。台灣的外援以基礎建設(66%)及

技術援助(11%)為主，總共支援邦交國 306 項基礎建設及 83 項技術協助計畫。透過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派有駐外技術團 30 團分赴亞西太、亞西、非洲及中南美洲

等地區，共 28 國家服務。台灣的技術援助中，表現特別優良的領域，包括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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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產養殖、食品加工、醫療培訓及資訊管理等 (國際合作開發基金會，2007；

外交部，2009)。 

單純的人道救援，約佔對外援助的 6%。以醫療救難為例，2008 年台灣派出

18 醫療團隊，165 名醫療人員，到 13 邦交國執行多種醫療服務及訓練工作，診療

病傷者超過 32,000 人次。台灣特別重視緊急天災救濟及醫療救難行動。世界發生

重大災難時，如 2004年 12月南亞海嘯，2005年 10月巴基斯坦與印度邊界大地震，

以及 2007 年 8 月祕魯強烈地震，「台灣國際醫衛行動隊(Taiwan IHA)及重要醫衛

NGOs(台灣愛心關懷會，台灣路竹會、伊甸基金會等)都不缺席，均有卓越表現 (外

交部，2009)。 

此外，2001 年民進黨政府建立「外交替代役」新機制，歷年招募人數從 36 人

增加到 2008 年 118 人一年。在同一段期間，台灣也開始推動海外志工(如美國和平

志工團 Peace Corps)，招募人數從 14 人增加到 63 人。 

台灣援外資源相對至為有限，為擴大援外能量，政府亦設法找尋機會，發展

「多邊」的國際合作，如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下(EBRD)創設「台灣歐銀技術合

作基金」，及認捐「亞洲開發銀行」(ADB)之「亞洲開發基金」。台灣在「世界蔬菜

中心」(AVRDC-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提出「全球園藝倡議」。這些多邊外

援計畫的參加，約占台灣全部外援預算之 8%。為鼓勵民間企業界發展與邦交國的

經貿夥貿關係，外交部特別訂定「鼓勵業者赴友邦國家投資補助辦法」。民進黨執

政八年，共有 79 家國內廠商在邦交國投資，總金額達 6 億 9 千萬美元。這些民間

企業，也經常在邦交國參加國際性商展或自辦台灣商展，促進「經貿外交」 (外交

部，2009；國際合作開發基金會，2007；Tubilewicz, C. and Guilloux, A., 2011)。 

國會外交 

一般民主國均建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的運作體制。外交權雖分

屬於行政部門，但國會可透過預算、立法、人事等同意權，通過有法律拘束力的

法案或無法律拘束力的決議案，影響行政部門的外交決策，而行政部門亦常需回

應配合。由於台灣外交地位在國際舞台上極為敏感，受到諸多政治限制，加上中

國強烈矮化壓力，很多國家的行政部門，常自我設限，不願大開與我政府溝通協

商大門。但國會議員及政黨則相對比較獨立，沒有太多政府間敏感禁忌。因此，

推動國會外交，建立國會聯誼及政策溝通管道，以補強實質外交力道，就成為我

全民、多元外交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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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及參議院的「台灣連線」，各有成員 120 及 24 人，是台灣

「國會外交」基石的典範。在日本，除了擁有近 300 位會員的超黨派「日華關係

議員懇談會」(日華懇)外，還有自民黨的「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日台懇」)及

民主黨「日台議員友好聯盟」(「日台聯」)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6-2007》。 

在歐盟的歐洲議會裡有「台灣友好小組」(EP-Taiwan Friendship Group)擁有 100

多位成員。此外，在歐盟 28 會員國的國會中，亦分別建有 20 個國會友好小組。

對台灣所關切的議題，從「反國家分裂法」到 WHO 的參與，從基本人權保障到經

貿合作，各國國會的友台組織都常為台灣發聲支援  《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2000-2008》。 

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雙向國會議員的互訪交流，可作為「國會外交」的

擴大及深化指標。各國國會議員訪台次數，從 2000 年的 321 人次增加到 2006 高

峰的 640 人次，達到 100%的增加率。台灣國會立法委員的出訪人次從 2003 年的

120 人次大增到 2007 年高峰的 399 人次，超過 300%的可觀紀錄。可見民進黨政府

對國會外交的努力及成果《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全球化趨勢發展的另一重要面向，是「公部門」與「私部門」，「政府部門」

與「非政府部門」之間關係及互動的結構性變化。一般而言，我們看到公部門政

府結構與功能的萎縮，而「非政府」部門 NGO 組織的擴張。非政府的公民社會，

從勞工到企業，從社團到政黨，從資訊到媒體，都取代了諸多傳統的政府組織與

功能。政府不再獨占塑造國家形象及政策的功能。「公共外交」的新策略就是政府

必須動員私部門的 NGOs 、公民社會、智庫及大眾傳媒在國際社會上協助政府推

動外交，塑造國家新形象。 

有鑑於此，民進黨政府於 2000 年 10 月在外交部設立了「非政府組織國際事

務委員會」(簡稱 NGO 委員會)，協助國內 NGOs 的發展及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並

支持國內 NGOs 及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 建構接軌網路及合作夥伴關係。 

從 2003年至 2008年的五年間，台灣NGOs的數目從 1,075 個加倍到 2,158個，

它們參加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的次數也加倍，從 1,295 次增加到 2,897 次。外交部

經常辦理「全民外交研習營」，增進 NGOs 對國家外交處境的理解與支持。我們的

學術單位與智庫，在世界各地發展了所謂「第二軌外交」(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交流

與合作)；我們的扶輪社(Rotary Clubs)及「獅子會」(Lions Clubs)與他們的區域及全

球對口單位建構聯盟互動關係；台灣的媒體與通訊社也與世界各地重要的大眾傳

媒掛勾、交流合作《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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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共外交」的運作，台灣開始動員國家的「柔性實力」(soft power)，

補強台灣傳統外交任務的推動，塑造台灣堅持民主、自由、和平、合作的新形象

及新潛力。2003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設立及運作，可說是一個「公共外交」成功

的範例。此外，外交部多次整合 NGO 醫療團隊(如台灣國際醫療行動團、台灣路竹

會等)及慈善團體(如台灣世界展望會、伊甸基金會、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等)，

進行國際緊急救難工作。這種「柔性實力」的發揮，構成台灣「公共外交」新力

道的一環。「公共外交」作為執行外交政策的理念外交部亦常提醒外館，應依據駐

地特性，努力塑造台灣總體形象 (Branding of Taiwan)。(Lu, H. L., 2006；Rawsley. G., 

2012)。 

 

伍、檢討與改革 

一、堅持外交大戰略 

民進黨建國的願景及大戰略一向堅持民主、人權、自由、和平的普世價值；

而在此基礎上，鎖定台灣外交的最高任務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與安全，確保台

灣在國際上之生存與發展，保障國民在國際上應有的權益；進而對區域及世界的

和平與繁榮做出正面貢獻。 

因此，八年來，民進黨的外交戰略一向以「民主人權、和平合作、經濟共榮」

三大策略主軸為努力指針。甚至在中國強烈打壓及國際冷漠逆境下，我們仍堅持

此大戰略的核心價值及任務目標。此堅持與努力應該是正確的。我們的核心價值

及國家主權代表的是台灣的靈魂及生命；失去了我們的基本價值及主權，就等於

失去了我們的靈魂及生命。為了捍衛台灣的主權與價值，雖然我們付了不少代價

及挫折，但這是絕對正確又必要的。這是台灣生存、主體性及尊嚴的大是大非，

別無選擇。 

將來，不管國際情勢及兩岸關係如何變化，我們的基本大戰略及願景還必須

繼續堅持下去。但是，我們也應以務實態度，因應全球化的國際大趨勢，調整具

體的策略及作為，發揮我們「新中間路線」新外交的效能。 

二、提升政策設計品質 

雖然我們堅信民進黨外交大戰略的目標及任務是正確的，但個別、具體不同

面向政策的設定及執行，卻是另類的挑戰。檢討過去，我們也必須承認民進黨外

交團隊對政策的設定及執行，還是有不夠深入，細膩、周延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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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上，對政策的目標、步驟、預期效果、資源(人力、物力)需求等配套措施

的研究與分析，以及政策的邏輯與論述，常不夠明確細緻。執行上，問題常出在

缺少事先充分的溝通、協調及共識。這問題不僅發生在國內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策

決「鐵三角」(總統府、國安會及外交部)以及跨部會的協調，同時也發生在台北與

盟友對口單位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特別在對既定政策有重大改變時，對新政策內

容的論述及說明、溝通及共識，常沒能事先做好萬全的準備。特別在當我們的政

策要從「務實緩進」轉向「攻勢激進」時，這問題的嚴重性展現地更清楚。 

2002 年 8 月「一邊一國論」的提出，2003 年 11 月「防禦性公投」的推動，

以及 2006 年 6 月「終統」、「正名」運動的推展，算是這類缺失的案例，凸顯了我

們決策程序、政策內容及執行步驟的草率粗糙。這些重大政策的目的、內容及涵

意，模糊不清：連最關心台灣的盟友都搞不清楚，到底是為了建構「台獨」，改變

「現狀」；還是要在既有「現狀」上，推動「國家主權」的「正常化」？一個新政

策的貿然宣佈，常變成國內相關單位及國際社會對口政府機構不知所措的「意外」

(surprise) (劉世忠，2010)。 

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台美夥伴關係所發生的三次嚴重互信危機，其實都

跟我們政策內容的模糊及決策溝通的草率有密切關係，給美國白宮及國安會對政

策內容及執行程序未事先溝通充分說明的「意外」感，更讓北京有機可乘從中分

化。我們必須深入檢討，吸取教訓。我們必須建立更建全、有紀律的決策制度，

同時改進我們與友邦更細膩事先溝通及協調的外交互動模式。 

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是設定我外交策略的另一重大挑戰。如何動員

「非傳統外交」，包括民主人權外交、人道援助外交、國會外交、公共外交等，補

強「傳統外交」的不足，已成為國際社會外交運作的新趨勢。在中國打壓下，台

灣的外交環境極端困難，「傳統外交」遭受更大限制。因此，對「非傳統外交」領

域「軟實力」的動員，變得格外重要。民進黨外交團隊對「非傳統外交」的創新，

已經帶領了啟動的新契機，值得肯定鼓勵。 

但是，對人力及財力資源動員的力度仍嫌至為不足。外交部用在「非傳統外

交」的預算，包括國際交流及國際關懷救助，每年共約 16 億元新台幣(佔外交部總

預算的 6%上下)，以對在民主人權外交領域表現甚佳的「台灣民主基金會」為例，

每年預算只挹注一億五千萬元支援，同時八年沒有任何增加。對各種國際人道救

援的預算，也停留在每年 2 到 3 億元之間。台灣的外交環境，無庸置疑，極為困

難，但為了捍衛國家主權並塑造台灣新形象，我們必須更大力投資「非傳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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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彌補「傳統外交」先天之不足。我們必須檢討如何調整預算的分配，提升「非

傳統外交」所需要的人力及資源 (高英茂，2013；Tubilewicz, C. & Guilloux, A., 2011)。 

三、改進決策體制效能 

依憲法及多年來政治實踐，總統府、國安會與外交部可稱為外交政策決策及

執行最重要的外交「鐵三角」。總統是主導外交最高領導人，國安會是總統國家安

全及外交的最高幕僚機構，從事於外交策略及政策的研究、發展及協調，而外交

部則專司政策執行及推動的任務。此三部門有效的分工及合作有絕對的重要性。

但在八年民進黨執政期間，此「鐵三角」對彼此充分協調合作紀律略為鬆散，未

充分發揮該有的功效。 

再次，可從「一邊一國」、「防衛性公投」、「正名運動」等案例的發展，看出

問題的嚴重性。質言之，總統個人強烈的意志力及主導權，常令國安會措手不及，

無法做到事前充分研析，提出完整的建議及論述；而外交部也就無法及時發揮有

計畫、有系統的政策執行，並做到與盟友事先充分溝通的任務。如何建立更健全，

有紀律、有組織的外交「鐵三角」，如何將總統個人的領導風格及意志力納入決策

程序，避免打亂外交團隊共同的基本運作體制，確是一個政策運作的難題與挑戰 

(劉世忠，2011)。 

四、強化政務官政策領導功能 

台灣開始民主化及政黨輪替之後，所有政府機關的人事制度，隨著強調官僚

體制的行政中立及行政專業的大原則。但不可否認，國民黨多年來所培養的大中

國心態及國民黨黨國一體的觀念至為嚴重。在五十年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統治下，

官僚體制所遺留下來的不正常政治現象至為普遍，而在被視為傳統菁英機關的外

交部，似乎特別嚴重。 

政治任命高層政務官的合理性及正當性，係建立在當政黨輪替發生時，由新

執政政黨領導人選派的政務官，不僅比較了解並認同新政府的新政策，更能展現

對新政策的熱忱與忠誠，進而能為新政策的理念，發揮更有效的領導力及貫徹力。

在美國國務院，當新總統上任時，至少可任命上百人不受文官制度限制的「政務

官」，從國務卿、副國務卿、國務次卿，一直到各司處的助理國務卿及副助理國務

卿。此外，所有的駐外大使亦可由總統直接選用政治任命。這些政務官構成推動

新政府新政策的主力部隊。 

相形之下，台灣總統對各部會的政治任命權極為有限。在外交部，總統除了

任命部長、政務次長及二位研設會主委及副主委外，別無其他政務官的任命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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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民進黨在 2000 年開始執政時，陳總統雖有政治任命駐外代表及大使之權，但

除了日本及極少數國家，他卻未馬上充分行使。陳總統沿用了絕大多數國民黨時

代遺留下來前朝官員，特別是對最重要的國家，如駐美國、歐盟及英、德等代表

的任命。因此，在民進黨執政初期，缺少一批對民進黨領導中心及政策理念有高

度忠誠及認同的高層外交官，能夠完全願忠心耿耿拼命為新政府的政策及理念忠

誠地辯護及服務。 

當台美關係發生互信危機時，美國對陳總統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甚至質疑

陳總統真正的動機及目的。如果當時台灣的代表，是民進黨任用的政務官，而不

是前朝官員。如果他們能充分了解並認同總統的政治理念及政策考量，他們就會

發揮更積極有效的溝通及說服力道，而避免當時嚴重互信危機的發生。民進黨一

開始執政，就先後選派了兩位精幹日本通，羅福全及許世楷，出使日本，對日台

關係八年順利的發展貢獻甚多。在民進黨執政後期，陳總統也選派了數位對新政

府理念及政策有高度認同的學者專家，如吳釗燮、高英茂、林俊義、謝志偉等分

別出使美國、歐盟、英國、德國等主要國家，但可惜當時陳總統的任期已近尾聲。

沒有認同並忠誠於新政府的政務官，豈能期待前朝代表全心一意為台灣的新政策

及新願景打拼。這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檢討的制度問題。因此，政務官新機制的建

構，應該是將來民進黨重新執政時，必須慎重考慮改革的重要議題 (許世楷、盧千

惠，2011；賴怡中，2012)。 

此外，為改變外交上「新政府、舊官僚」的政治陋習及政治文化，應考慮盡

早建立新機制，設法糾正舊官僚的理念及價值與快速變化社會的脫節怪象。民進

黨可以參照先進歐美外交官輪訓制度，提供高階外交官在學術界、國會、智庫、

產業界及 NGOs 組織多元進修學與思考激盪學習的機會。我們大多數外交官都相當

專業、稱職，但不少對台灣民主轉型及國家主體性缺少應有的基本認識與認同。

此不正常現象，必須早日糾正，我們的外交才能發揮更大的效力。 

五、調整資源配合新策略 

為因應全球結構性變化，民進黨外交團隊至為重視「非傳統外交」的重要性，

特別強調民主人權、人道援助、NGO 動員、公共外交等新策略。這些新管道的外

交動員，對無邦交國家，特別對美日歐等大國實質外交的強化，尤為重要。官方

邦交關係的維護，對我主權國家地位的象徵至為重要。但是，美日歐等無邦交國

的實質關係，其實遠勝過象徵性的邦交關係，因事關台灣的基本生存、安全與繁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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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關係的強化與提升，必須依賴所有多元外交新管道的動員，推動對共同

價值及願景的相互瞭解及共識，進而透過公民社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及外交。這

是一個漫長繁重的動員過程，必須付出相當多的政府資源，動用更大批的人力及

物力。 

在民進黨時期，外交部總預算約有 300 億新台幣，其中大約一半，用在維護

23 邦交國各層面的邦交關係。分配用到邦交國的預算中，約有 80%(100 億元新台

幣)投入經濟及技術援助，其餘約 20%(約 30 億新台幣)則用在行政業務的推動。這

是一筆相當龐大的費用。相對的，我們花在非邦交國家(特別是美、日、歐)推動民

主外交、公共外交及國會外交等「非傳統外交」的預算，大概還不到外交部總預

算區區的 3%(約 9 億元)《外交部主管年度施政及預算重點說明，2000-2008》。 

 

外交部預算分配重點 2003-2013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度 
外交部

預算 

國家總

預算% 

 國際 

 合作 

外交部

預算% 

國際 

援助 

外交部

預算% 

國 際 

交流 

外交部

預算% 

2003 $286 1.8% $98 35.3% $3.2 1.1% $14 4.9% 

2008 $316 1.9% $119 37.9% $2.5 0.8% $13 3.9% 

2013 $255 1.3% $95 37.2% $2.1 0.8% $17 6.9% 

資料來源：《外交部主管年度施政及預算重點說明，2000-2013》。 

 

從推展對美、日、歐三大區塊「非傳統外交」的重要性看(事關台灣最基本的

安全及生存)，確有高度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因此，如能從龐大佔 40%外交部總預

算的邦交國經援，拿出 4%(約 12 億元)去支援對重要國家的「非傳統」新外交，對

台灣實質外交的發展必有極大快速的助益，對台灣安全與生存的保障，必會產生

更正面的實質功效。 

其實，今天台灣對外經濟援助總額只佔 GDP 的 1.12%，與聯合國推薦 0.75%GDP 

國際標準還相差很遠，與一般已開發 OECD 35 會員國的平均值 0.33%GDP 比較，台

灣的貢獻還差一大截。為善盡國際責任，台灣當應盡更大努力提升我們對外的經

援額度。在尚未做到提高外援目標之前，我們可先調整對外工作的預算分配。當

務之急，可先略為調下「象徵性」邦交關係預算的比重，而加強「實質性」公共

外交更大的動員空間。這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戰略思維，為了台灣實質的生存與安

全，值得我們慎重研究評估 (Tubilewicz, C. & Guilloux, 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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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日、歐三大區塊關係的深耕，向來是民進黨的政策焦點。但我們也必

須開始放大視野，重視世界新興地區及機會。東協十國，地緣鄰近，不僅經濟發

展開始起飛，民主政治改革的列車也開始啟動。在南亞，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大的

民主國家。台灣優良的資訊硬體工業與印度優秀的資訊軟體科技，該有發展密切

互補夥伴關係的潛力。過去我們的「南進政策」已累積不少成功經驗。將來，台

灣的經濟戰略及「經貿外交」，必須開發新領域、新市場，不可將我們所有經濟實

力全都鎖定在中國。對東南亞及南亞區域，政府必須嚴肅考慮如何將過去的「南

進政策」放大擴張成為「泛南進策略」。 

六、加強外館行政效能 

外交部在全球各地 83 個國家設置的駐外館處，多達 115 單位，包括 23 大使

館 1 代表團、2 總領事館、58 代表處及 32 辦事處。以 2,300 萬人口的中小型國家

標準看，外館的數目可說相當多。國內各部會在重要國家的館處也派有部會本身

的駐外人員，涉及部會包括新聞局、經濟部、國防部、國安局、教育部、國科會、

農委會、勞委會、僑委會等。外交部除本部人員 1,000 多人，駐外人員共近 2,000

人。對此龐大複雜的外館組織，如何有效統御整合、領導、發揮行政效能，共同

推動國家政策，確是外交部的一大行政挑戰 (羅致政，2012)。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外交部採取主動，推出二項重要行政革新：(1)設立外館

督察機制，(2)強調外館主管的統一指揮制度。2002 年，外交部訂定了外館績效評

鑑辦法，並開始派遣督察團，進行實地考察調查工作。在六年期間，共派出督察

團 14 次，分赴六大洲 33 國、42 館處進行實地行政體驗，並提出評鑑報告。督察

內容包括政務、領務、人事、會計、總務等各層面，旨在協助駐館發掘問題、解

決問題、發揮行政效能 (楊黃美幸，2012)。 

在國內，各部會向來存有本位主義，各自為政的官僚體制陋習。在分佈世界

各地遙遠的駐外館處，更有「天高皇帝遠」的官僚心態。有些館處又沒有實際合

署辦公的工作環境，使得館處長對行使統一指揮的要求遭遇高度的困難。在民進

黨執政期間，外交部曾透過行政院做了多次對統一指揮問題的跨部會協調，特別

要求落實外館統一指揮的機制。統一指揮的實踐，後來也成為外館督察團重要工

作評鑑項目之一。 

民進黨除了重視督察團及統一指揮的制度化及常態化之外，也開始研析評估

是否需要維持如此龐大 115 外館處數目的議題。在不少小國家所設置 2 至 3 人的

小館處，其實沒什麼重要政務、經貿、僑務的意義。象徵性意義遠比實務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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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似乎有點中了量化主義迷思的影響。為發揮有限資源(人力、物力)的有效使用，

確有深入評估檢討的必要。缺少實質功能的小館處，可考慮裁除或將同一地區的

數個小館處加以合併，設立一較大館處兼管鄰近數國業務。可惜，此新思維沒有

機會付諸實施驗證。將來，當可再審慎研究試驗 (羅致政，2012)。 

七、強化台灣主體性認同 

外交部在二蔣統治時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一個重點菁英官僚機構，充分

反映國民黨的傳統官僚作風及運作模式，展現高度大中國的價值心態及文化氣質。

外交部的公文及電報一向直寫，並強調傳統僵硬的公文程式；年代的登錄必用「民

國」而不用「西元」；外賓來台需稱「訪華」，而不是「訪台」。「中國」或「中華

人民共和國」就只稱「大陸」或「中共」。外交部正式慶典或宴會場合的請帖及座

位名牌標示，一向使用國民黨黨徽，而不是代表國家的國旗。外交部會客廳、辦

公室及走廊的裝飾品都是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或書法。外交部充分展現典型大中國

的氣氛及形象。 

民進黨政府深感這種過時的官僚作風及文化氣氛，不僅不能彰顯新政府及新

時代的價值觀及本土認同，對國際訪賓及所有工作同仁更傳遞混淆錯亂的政治訊

息。因此，在民進黨執政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公文及電報應以橫寫為

準，並盡量應以西元記載年代，對不熟悉的外國人名及地名，應加註原文，幫助

快速辨認。同時外交部所有工作人員，都必須熟用電腦操作。外賓來台，需明稱

「訪台」；前往中國，就直稱「訪中」；外交部官方請帖或座位牌的標誌，應使用

國旗，清楚分別國徽及國民黨徽的含意。外交部的會客廳及走廊也開始懸掛有代

表性台灣本土藝術家的作品 (楊黃美幸，2012)。 

尤有進者，從 2003 年 9 月開始，台灣新發護照加註了「TAIWAN」,更明確地

分辨 ROC 及 PRC 護照的不同。此決定不僅只是技術上要避免二國國名均有「中國」

兩字護照的混淆不清，造成我國民出國旅遊的不便，更要彰顯台灣在國際上主權

國家的地位，以及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及主體性的正面意義。 

為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主體性及國家尊嚴，民進黨政府制定了「國名使用名

稱優先順位簡表」，提供政府各部會處理涉外事務的參攷使用。建議的重點強調在

官方或半官方場合，盡量提昇以「台灣」為國名的表達方式。如對台灣與 ROC 必

做一選擇，盡量要以台灣為優先。如二者必須並用，亦應以台灣為優先排放在前。

在極端萬不得已情況下，才妥協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但絕對不能接

受「中國台灣」，而被解讀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華民國外交年鑑，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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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展望未來 

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堅持了台灣外交戰略的二大主軸。一為台灣建國的核

心價值：民主、人權與和平。二為捍衛國家主權、尊嚴及國際活動空間。在策略

運作上，一面強調順應國際民主化及全球化的大趨勢，除了以「傳統外交」鞏固

邦交國官方關係，維護與非邦交國的實質夥伴關係外，民進黨外交團隊以創新思

維，推出「非傳統」多元全民外交，特別發揮了「民主人權外交」’「人道援助

外交」、「國會外交」及「公共外交」的新功能。我們動員所有可能管道，讓國際

社會了解，「民主共榮、經濟共榮、和平安全」是我們台灣外交的願景。大體上，

我們的決心與努力獲得主流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 

中國對我外交的打壓、矮化雖繼續不斷，基本上，我們堅定主張「善意和解、

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三大原則。我們一再釋放善意，並採取一系列溫和具體

作為，勸導北京正面回應。但是，當北京霸道橫行時，我們不得不勇敢抗拒，動

員反擊，展現我們確保台灣基本生存與安全的決心。同時不斷提醒文明主流國際

社會，必須展現協助保障台灣 2,300 萬人民基本人權與生命安全的國際責任。 

在八年執政期間，我們外交團隊一直掙扎如何在國家願景與國際現實之間拿

捏平衡。我們需要以務實穩健精神，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同情與支持，但有時

也不得不勇敢採取「積極攻勢」，突出中國的強悍「三光」圍堵。 

回顧過去八年的外交奮鬥，證明我們堅持民主人權的國家核心價值以及捍衛

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大戰略是絕對正確的。但對具體政策的設定與論述，以及具體

策略的步驟與執行，仍有深入檢討改進的必要。前者常出現在不夠嚴謹、細膩、

深入的弊端；而後者則時有粗糙、草率、無序的毛病。將來務必從策略、制度、

資源、執行等各層面更慎重研設改進。對國內決策及運作體系的改善，當然構成

改革的第一步，但對國際社會的運作溝通，特別是對美、日、歐的三大區塊，更

必須加強。 

2008 年 5 月 20 日，台灣政黨輪替第二次發生，國民黨的馬政府取代了民進黨

的陳政府，隨著台灣的外交策略開始大轉彎。國民黨的「外交休兵」(或「活路外

交」)成為馬政府的外交戰略主軸，取代了民進黨「主權為本」的外交大戰略。 

表面上，馬政府強調「外交休兵」可停止兩岸對台灣邦交國的攻防戰。台灣

可保留現有 23 邦交國，不必再動用「金錢外交」搶攻中國的邦交國。同樣地，中

國也不必用「支票外交」搶走台灣的邦交國。兩邊都不必浪費鉅額的金錢，從事

「金元外交」的攻防 (劉世忠，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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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外交休兵」有其深藏的理論基礎及外交意涵。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

主權、國際地位及國際活動空間，埋下了嚴重的潛在危機。近五年來，馬政府在

「傾中」及「親中」的戰略思維下，公開地接受了北京一系列結構性理念及策略

的安排：從「九二共識」進展到「一中原則」、「一中框架」、「一中二區」等結構

性論述，充分彰顯馬政府自願投入中國為「一中原則」及「終極統一」所設置的

政治羅網架構。馬政府也公開宣示「兩岸關係」的位階順位應高於台灣的「外交

政策」。在此策略邏輯下，很明顯，台灣不能也不可對中國堅持台灣是獨立自主的

主權國家，遑論台灣在國際上還能主張我們要有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定位。以及

發展獨立自主國際活動空間的權利。換言之，台灣的外交作為，必須扈從於中國

的堅持與安排。 

很明顯，在「傾中」與「親中」的戰略思維下，馬政府已不再自問什麼是台

灣國家的核心價值？什麼是台灣外交的願景及最高任務？台灣的外交使命是為何

而戰或為誰而戰？在「外交休兵」理念主軸下，台灣的外交已完全失去了民進黨

時代所建構的願景及使命。台灣外交的運作已從「主動」變「被動」，迷失了基本

方向感。最具體指標性發展，莫過於馬政府外交部預算的急速年年下降，從民進

黨 2008 年預算的 316 億新台幣下降到 2013 年的 255 億，縮減了 61 億(約 20%)。

或許，台灣再也沒有辦外交的需要了？ 

「外交休兵」的重要關鍵，不在於對邦交國攻防戰的簡單技術性問題。「外交

休兵」牽涉到台灣最根本的國家主權地位及國際生存空間的大危機。此重大問題

的嚴重性，很明顯，已暴露在最近的二個國際爭議案例。WHO 公開將台灣定位為

「中國台灣省」，(「中華台北」觀察員地位只適用於一年一度 WHA 的短短一周大

會上)。當菲律賓與台灣為犯罪集團嫌犯的遣送，以及對射殺台灣漁民事件發生司

法爭議時，菲國政府公開聲稱可依「一中原則」處理，願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涉。 

由此可見，「外交休兵」背後的重大潛在危機：嚴重造成台灣主權、尊嚴、安

全的流失及弱化，更助長國際社會對台灣主權負面的認知。多年來，絕大多數國

家均已不承認台灣的「法理地位」(de jure)；如今「外交休兵」背後的政治邏輯，

將迫使國際社會甚至於遠離對台灣的「事實承認」(de facto )。 

2016 年，民進黨如能重返執政，台灣必須扭轉馬政府「外交休兵」暗藏政治

邏輯及「一中框架」所種下的嚴重外交危機。民進黨必須重新挽回過去執政八年

所建構捍衛國家主權，確保台灣主體性的「二主外交」大戰略。只要我們對中國

繼續堅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三大原則，有恆持久，將來必能獲

得中國理性回應，同時得到國際社會的正面支持。一個民主、繁榮、和平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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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能對和平崛起的中國做出更多貢獻，也能對國際社會善盡更大的責任。這是

民進黨將來執政的最大挑戰與使命。 

民進黨新領導人蘇貞昌主席已開始挑起此外交重擔。今年 2 月，他率團訪問

日本國會及政黨領袖，提出建構「台日民主價值聯盟」的新倡議。繼著在 6 月間，

再次率團訪問美國華府，拜會國會領袖，在重要智庫布魯金斯發表公開演講，並

設立民進黨駐華盛頓辦公室，強調民進黨重建台美互信合作夥伴關係的決心。為

尋求建立台灣內部對兩岸政策的共識，民進黨也成功推動設立「中國事務委員會」，

並從今年 7 月 4 日開始舉辦一系列對中政策「華山會議」，擴大討論兩岸政策所涉

及各層面的重要議題，並努力凝集全黨與全民的共識。台灣的外交，必須捍衛主

權，維護國際活動空間，並與中國發展和平共榮的雙贏互動關係。民進黨必須發

揮最高的智慧及領導力，推動此歷史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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